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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環球基金  
Société  d’ invest issement  à  capita l  var iable 

註冊辦事處：  31,  Z.A.  Bourmicht,  L-8070 Ber trang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26141 

 
 

此乃重要文件，務須 閣下即時垂注。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的專業意見。  
 
 

致宏利環球基金  –  新興東歐基金股東通知書  
(「本通知書」 )  
   

2019 年 10 月 28 日  
親愛的股東：  
 
宏利環球基金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謹致函通知 閣下，本公司現擬將宏利環球基金 – 

俄羅斯股票基金  (「俄羅斯股票基金」) 及宏利環球基金 – 土耳其股票基金  (「土耳其股票基

金」) 併入宏利環球基金 – 新興東歐基金 (「新興東歐基金」)(「合併」)。除非具體指明，否則本

通知書所載之所有更改將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 (「生效日期」)生效，而本函構成對有關事項的股東

通知。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通知書中所用詞語及字句具有與本公司售股章程中獲賦予者相同的涵義。  
 

1.  合併的背景／理由  
 

透過將俄羅斯股票基金、土耳其股票基金與新興東歐基金的投資組合和管理資產結合成為單一子基金，

預料合併可達到規模經濟效益而可能令營運及行政開支下降。 

 
因此，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第 21 條規定，董事認為，於生效日期將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

併入新興東歐基金乃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2.  合併  
 
於生效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的資產及負債  (包括證券及現金 /等同

現金)  將會併入新興東歐基金的資產及負債。於生效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

票基金的股東若仍未行使其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權利，將會成為新興東歐基金的股東，而俄羅斯股票基

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將不再存在。  
 
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股東將會收取新興東歐基金相應類別某個數目的股份，該股份總數

釐定辦法，是將所持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有關類別股份的數目乘以換股比率。每一項基

金的各自類別換股比率的計算辦法，則是將俄羅斯股票基金與土耳其股票基金有關類別股份於生效日

期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除以新興東歐基金相應股份類別於生效日期同一時間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  
 

3.  對新興東歐基金的影響  
 
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 22 條規定，並為方便進行合併，董事已決定，由生效日期前的交易日起至生效

日期完結為止暫停新興東歐基金股份的認購、贖回及轉換。凡本公司於該暫停期收到有關認購、贖回

及轉換新興東歐基金股份的指示將會留待生效日期後恢復辦理認購、贖回及轉換的下一個交易日處理

。本公司已向存管處查詢，而存管處並無對上述所提出的暫停及恢復股份認購、贖回及轉換有任何異

議。  
 
合併完成時，新興東歐基金的股東將一如以往繼續持有相同的新興東歐基金股份。  
 



 
 
 
 

2 
 

除了管理資產增加可令每股份投資組合應佔的交易費用輕微下降之外，本公司預料不會對新興東歐基

金的股東構成任何影響。新興東歐基金投資組合將不會因應合併而重新調整，而新興東歐基金將會在

合併生效時繼續奉行其現有投資目標及策略。  
 
合併不會對新興東歐基金的投資目標、策略及風險取向構成影響，亦不會導致新興東歐基金的營運及

／或管理方式出現任何改變，不會導致新興東歐基金或其股東所承擔的費用有所增加，亦不會對新興

東歐基金現有股東的任何權利或權益構成重大損害。  
 

4.  合併開支  
 

新興東歐基金或其股東將毋須承擔籌備及完成合併的相關開支。  
 

5.  股東權利  
 
贖回及轉換股份  
閣下如不欲參與合併，則可遵照售股章程  (及如屬香港股東，則香港說明文件)  規定申請贖回 閣下的

股份，又或將之轉換為本公司另外一項或多項子基金股份  (及如屬香港股東，該等子基金須獲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獲准向香港公眾人士銷售1 )，而毋須支付任何轉換或贖回費。  
 
若 閣下選擇贖回 閣下的股份，贖回款項將按照售股章程  (及如屬香港股東，則香港說明文件)  的規

定向 閣下支付。若 閣下選擇將 閣下的股份轉換為本公司另一項子基金的持股，轉換款項將會遵

照售股章程  (及如屬香港股東，則香港說明文件)  的規定而按適用於該子基金的認購價用作購入 閣下

所指定子基金的股份。  
 
任何有關 閣下的股份之轉換或贖回可能會影響 閣下的稅務狀況。因此， 閣下應向 閣下的專業

顧問尋求指引，了解各註冊成立公司、營業所、國籍、居留權或居藉所屬國家的司法管轄區的任何適

用稅項。 

 
索取進一步資料的權利  
應 閣下要求， 閣下可索取核數師就合併而編列的報告以及合併一般條款的副本。兩者均可於本公司註冊

辦事處索取。 
 
只適用於香港股東：本公司的售股章程、香港說明文件及有關各子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香港提呈發

售文件」)  於香港代表的辦事處可供索取，並載於 www.manulifefunds.com.hk2。反映合併的經更新香

港提呈發售文件將於適當時候編備。  

 
6. 一般資料 

 
股 東 若 需 要 有 關 本 通 知 書 所 載 任 何 事 項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可 於 一 般 辦 公 時 間 內 隨 時 與 本 公 司 執 行 人

Cit ibank Europe plc ,  Luxembourg Branch 聯絡  (電話號碼：(352)  45 14 14 316 或傳真號碼：(352)  
45 14 14 850)，或與香港分銷商宏利投資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  (前稱宏利資產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  
聯絡  (電話號碼：(852) 2108 1110 或傳真號碼：(852)  2810 9510)。  
  

                                                 
1  證監會認可不等於對本公司或其子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本公司或其子基金或商業優點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

不代表本公司或其子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公司或其子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2
 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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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深知及確信  (彼等已採取一切合理審慎措施以確保事實如此)，本通知書所載資料均與事實相符

，且無遺漏任何有可能影響該等資料於本通知書日期的含義的事實。董事願就本通知書內容的準確性

承擔全部責任。  
 
 
代表  
宏利環球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董事會  
謹啟  


